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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3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天引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下

称“标的公司”），并拟向郑永刚、陈国宝、达孜县正道咨询有限公司、宁波融

奥投资有限公司和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标驰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

30%，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股份对价的 100%。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119,400 万元（含

本数），发行数量不超过 16,091.6442 万股（含本数），最终将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7.4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二、战略投资者 

姓名 陈国宝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226197410****** 

住所 浙江省宁海县长街镇西岙村***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梅川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三、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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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与陈国宝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陈国宝 

签订时间为：2020 年 4 月 14 日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战略合作目标 

双方自愿谋求协同互补的长期共同战略利益，实现共赢与发展。 

2、战略合作事项 

甲乙双方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的基础上达成以下战略合作约定： 

（1）合作领域 

1）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拟就军工安全防护系列产品、给氧制氧方舱等

后勤保障装备以及人防设施等领域进行战略性合作。 

2）甲方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精确打击弹药系统及部件产品、安

全防护类产品以及正在拓展的后勤保障装备等。乙方投资控制的上海今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石墨烯纳米微片的制备技术研发、石墨烯大规模

生产、石墨烯下游产品应用研发和制备。乙方投资控制的上海国宝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来亚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宏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 

（2）合作方式 

根据双方合作共赢原则，乙方通过为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提供高质量的石

墨烯防腐及涂层材料进一步提升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产品的防腐性能，从而使

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产品在国防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同时乙方同意将目前及

未来拓展的客户渠道资源与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进行共享，协助甲方拟购买的

标的公司拓展在军工安全防护系列产品、给氧制氧方舱等后勤保障装备的客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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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依托自身在军工领域积累的技术、经验、产能和平台

体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乙方作为石墨烯防腐及涂层材料的供应商。 

此外，乙方将积极努力推动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司人防板块业务与乙方及乙

方关联方公司未来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为甲方拟购买的标的公

司人防板块业务寻找潜在新客户和业务机会。  

（3）合作机制 

双方同意建立管理层不定期会晤和沟通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会议、现场

会议、邮件往来。 

（4）双方将基于上述战略合作条款的约定，进一步探讨在上述领域战略合

作的各项细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涉及）。  

（5）公司治理安排 

1）本次股份发行完毕后，乙方将成为甲方前十大股东之一，可以依法行使

表决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合理参与公司治理。  

2）经双方友好协商，未来根据甲方业务发展及公司治理需要，乙方可向甲

方推荐一名董事或监事。 

3、合作期限 

本协议项下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长期。 

4、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 

1)乙方取得甲方的股份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并承诺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

于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2)乙方未来将通过符合证监会、上交所监管规则及要求的方式进行适当的股

份减持，并结合甲方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5、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印章之日起成立，于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及甲乙双方、相关主体 2020 年 4 月 14 日签署的《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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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一）《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 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